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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

 

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

意见》以及公司章程、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次股

东大会的议事规则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具体负责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。 

二、出席本次大会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（2014 年 12 月 23 日）交易结

束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。 

三、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遵循本次大会议事规则，共同维护大会秩序，

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质询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利。 

四、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本次大会

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参加办法，以及投资者需要详细了解的其他情况，

请查阅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

和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上刊登的《关于召开 2014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，或致电咨询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

（027-83790455）。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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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 

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14年 12月 29日下午 14:30 

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总部会议室（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） 

网络投票时间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，时间为 2014

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:30～11:30 和下午 13:00～15:00 

主 持 人：聂凯董事长 

参加人员：符合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。 

会议议程： 

一、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

二、选举现场投票监票人 

三、审议议题 

1.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

2.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基本报酬标准的议案 

3.关于改聘公司 201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

的议案 

四、股东对大会议案进行讨论、发言、提问 

五、现场股东投票表决 

六、休会，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，将现场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表

决结果汇总 

七、复会，宣读表决结果 

八、见证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

九、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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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公司章程，监事会提名徐刚先生为公司股东监事候选人（简历附

后）；因工作调整，程少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各位股

东审议。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2014年12月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

 

监事候选人简历 

徐刚，男，1977年8月出生，汉族，湖北江陵人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，

高级政工师。1999年7月参加工作，历任葛洲坝集团佳鸿公司总经理办公室

主任、葛洲坝集团党委办公室综合机要处处长、葛洲坝集团第六工程有限

公司工会主席、葛洲坝集团公司城区管理建设局副局长，现任中国葛洲坝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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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基本报酬标准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调整外部董事报酬标准的通知》（分配函

〔2014〕13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公司实际，拟对公司独立董事年度基本

报酬标准调整如下： 

独立董事年度基本报酬调整为8万元/人年，担任专门委员会主任的独立

董事年度基本报酬调整为10万元/人年。公司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和专门委

员会会议的，会议津贴标准分别为每次3000元和2000元。上述标准为税前

收入，按月发放，应依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，自2014年1月

1日起执行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各位

股东审议。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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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改聘公司 2014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

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按照财政部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1〕24号）、国资委《关于印发<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

工作规则>的通知》(国资发评价〔2004〕173 号)的规定，会计师事务所连

续承担同一家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不得超过五年。公司现聘任会计

师事务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已满5年，

按照上述规定，公司拟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4

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财务会计报告审计费用为195万

元、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50万元，上述费用不包含食宿差旅费。 

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，现

提请各位股东审议。 

 

 

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2月29日 

 

 


